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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大会曾批准本公司

吸收合并两家全资子公司深圳机荷高速公路东段有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

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沿江公司”）。 

● 本公司已经完成了对机荷东公司的吸收合并。 

● 因本公司已经完成了对机荷东公司的吸收合并、正在按照发展战略的要

求对资产进行整合等实际情况和相应的安排，本公司拟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 

● 本次终止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有关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终止吸收合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吸收合并部分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

司和沿江公司。机荷东公司的税务及工商注销等手续已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有

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3 日、9 月 29 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本公司拟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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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江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0301B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四层—1303 

法定代表人：张君瑞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 亿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2 月 1 日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的建设及运营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指广州至深圳沿江高速公路深圳南山至东宝河

（东莞与深圳交界处）段（“沿江高速（深圳段）”），其中，沿江高速（深圳

段）主线及相关设施工程简称为沿江一期，收费里程约 30.9 公里，已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车；沿江二期工程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建设，主要包括国际会

展中心互通立交和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两部分工程，其中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

已于 2019 年完工通车。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全长约 5.7 公里，预计将与深中通

道同步建成。 

沿江一期 2021 年的日均混合车流量约为 16.8 万辆，日均路费收入约为人民

币 162 万元。 

本公司为沿江公司唯一股东，合并沿江公司财务报表。根据沿江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及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按中国会计准则，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三个月 

营业收入 614,432.23 103,252.35 

净利润 201,258.18 31,863.35 

 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70,135.04 7,504,397.06 

负债总额 1,089,844.53 990,790.02 

资产净额 6,480,290.51 6,513,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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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沿江公司和沿江高速的进一步信息，可参阅本公司过往的定期报告及

本公司网站。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会议，批准对沿江公司减资人民币

38 亿元，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的公告。沿江公司的

减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二、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的原因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

沿江公司的主要出发点和目标为减少管理层级、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益，以及

满足机荷高速整体改扩建的需要。近年来，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1、本公司已于 2021 年完成了对机荷东公司的吸收合并，将机荷东段资产

和机荷西段资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营管理，减少了机荷东段资产的管理层级，

实现了降本增效的资产整合目标，同时也满足了机荷高速即将整体改扩建的需要。 

2、本公司正在按照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12 月批准的“十四五”（2021-2025

年）发展战略的要求，对各项收费公路资产进行整合。本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完成了对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71.83%控股权的收购，湾

区发展是香港上市公司，其拥有 45%利润分配比例的广州至深圳高速公路（“广

深高速”）与沿江高速（深圳段）的线位和走向比较接近。本公司有意向促使湾

区发展获得沿江公司 51%的控股权（“该等资产整合”），以通过该等资产整合

实现相近路段的统筹管理，进一步发挥协同效益，实现降本增效和精益管理的目

标。 

3、通过该等资产整合，在本公司继续维持沿江高速（深圳段）控股权的情

况下，本公司可获得资金用于自身业务发展；同时通过充实湾区发展主业，可更

好地挥其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平台作用，有利于本集团进一步拓宽融资渠

道，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4、本公司与湾区发展于 2022 年 3 月就有关事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有关

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7 日的公告。截至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与

湾区发展并未就此签订任何具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 

基于以上实际情况和相应的安排，可实现本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沿江公司的目标。为了更好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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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团收费公路资产，发挥内部资源的协同优势，实现“十四五”（2021-2025

年）发展战略目标，推动本公司长远健康的发展，本公司董事会建议终止吸收合

并沿江公司。 

由于沿江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本次终止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不会发生变化。 

 

三、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所涉及的程序 

本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全体董事（包括 4名

独立董事）的一致通过。详情可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有关事项，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 日 


